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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5/2005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chinesa da Convenção Desti-
nada a Regular Certos Conflitos de Leis em Matéria de Cheques,
concluída em Genebra, em 19 de Março de 1931.

As versões autênticas da citada Convenção nas línguas fran-
cesa e inglesa, acompanhadas da respectiva tradução para a lín-
gua portuguesa, encontram-se publicadas no suplemento ao Bo-
letim Oficial n.º 6, de 8 de Fevereiro de 1960, e a notificaçã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elativa à continuação da aplicação
da Convençã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n-
contra-se publicada no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
va Especial de Macau n.º 6, II Série, de 6 de Fevereiro de 2002.

Promulgado em 1 de Fevereiro de 2005.

O Chefe do Executivo, Ho Hau Wah.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第 5/2005 號行政長官公告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

的規定，命令公佈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於日內瓦簽署的《解決

支票若干法律衝突公約》的中文譯本。

上述公約的正式文本為法文文本及英文文本，該兩份文本連

同相關的葡文譯本刊登於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第六期《政府公報》

副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關公約繼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

的通知書刊登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六日第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第二組。

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發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

解決支票若干法律衝突公約

德意志帝國總統、奧地利共和國聯邦總統、比利時國王陛下、丹麥及冰島國王陛下、波蘭共和國總統代表但澤自由市、厄瓜多爾

共和國總統、西班牙國王陛下、芬蘭共和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希臘共和國總統、匈牙利王國尊貴的攝政王殿下、義大利國王

陛下、日本天皇陛下、盧森堡大公國女大公殿下、墨西哥合眾國總統、摩納哥尊貴的親王陛下、挪威國王陛下、荷蘭女王陛下、波蘭

共和國總統、葡萄牙共和國總統、羅馬尼亞國王陛下、瑞典國王陛下、瑞士聯邦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土耳其共和國總

統、南斯拉夫國王陛下︰

希望制訂解決有關支票若干法律衝突之規則，爰各派全權代表︰

（名單從略。）

彼等出示全權證書，核實妥善後，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締約國保證適用本公約所載各項規定，以解決下述有關支票的法律衝突。

第二條

各人承受支票所構成義務之能力，由各締約國本國法規範。如本國法規定適用另一國的法律，即從後者。

按上款所指法律為無行為能力者，如在其他國家簽字，而該國法律視之為有行為能力，其簽字受該國法律的有效約束。

任何締約國有權拒絕承認其國民因適用上款在其他締約國承受支票構成的義務之有效性，該義務僅在其他締約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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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支票付款人的資格，由付款地的法律規定。

依付款地的法律，因無資格者為付款人而致支票無效時，不妨礙因該付款人於無同一規定的國家所作簽名的效力。

第四條

以支票構成的義務之締結形式，蓋由簽署地法律規範；但亦得履行付款地法律規定的形式。

如依上款規定，支票所構成的義務被視為無效，但該等義務與其續訂的簽署地法律相符合，在此情況下，不能因先前締結的形式

不規範而影響續訂的義務之有效性。

各締約國有權規定，其國民在國外締結支票所構成的義務，如係依照本國法所定形式為之，對於在其國境內的任一國民同樣有

效。

第五條

支票義務的效力，由簽名地的法律規範。

第六條

所有簽字人行使追索權的期限，由出票地法律規定。

第七條

下列事項，由支票付款地的法律規範︰

（一）支票是否須為見票即付或見票後定期付款，以及後註日期支票的效力；

（二）提示期限；

（三）支票可否承兌、付款保證、確認或查證，以及該類事項的記載效力；

（四）持票人可否要求部分付款及是否須接收部分付款；

（五）支票可否劃線、載有“轉帳”或同類表示，以及劃線、轉帳或同類表示的效力；

（六）持票人對於備付金是否具有特別權利及該權利的性質；

（七）出票人可否撤銷支票或是否可作出止付；

（八）在支票失竊情況下採取的措施；

（九）為向背書人、出票人及其他共同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是否須有拒絕證書或同類聲明。

第八條

拒絕證書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因行使或維護有關支票的權利而須作出的其他行為之方式，由應開出拒絕證書或作出該等行為的國

家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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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各締約國有權保留不適用下述載於本公約的國際私法原則︰

（一） 在締約國之一境外所承擔的義務；

（二） 按照上述原則可適用、但非為締約國之一所實施的法律。

第十條

就本公約生效前已發出的支票，本公約的規定不適用於各締約國。

第十一條

本公約的法文文本及英文文本具同等效力，而公約所註日期為今日。

任何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可最遲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簽署本公約。

第十二條

本公約須經批准。

批准書應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前交存國際聯盟秘書長，後者應立即就交存一事通知所有締結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

國。

第十三條

自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起，任何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均可加入本公約。

上述加入以致國際聯盟秘書長通知書的方式為之，該通知書交存於秘書處檔案庫。

秘書長應立即將交存一事通知所有已簽署或已加入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

第十四條

本公約須獲七個國際聯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批准或加入後方生效，其中應包括三個在理事會設有常駐代表的會員國。

本公約自國際聯盟秘書長收到符合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第七份批准書或加入書起九十日後生效。

國際聯盟秘書長應在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所指通知中特別註明已收到本條第一款所指批准書或加入書。

第十五條

在本公約按第十四條的規定生效後方作出的批准或加入，自國際聯盟秘書長收到有關文書之日起九十日後產生效力。

第十六條

任何締結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均不得在本公約對其生效後兩年內退約。退約自國際聯盟秘書長收到有關通知起九

十日後產生效力。

國際聯盟秘書長應立即將退約一事通知所有已簽署或已加入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

退約僅對以己國名義退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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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公約生效四年後，任何實施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均可向國際聯盟秘書長提出修改公約部分或全部規定的請求。

如上述請求在通知其餘實施本公約的國際聯盟會員國或非會員國後一年內得到其中至少六個國家支持，國際聯盟理事會應決定是

否就修約事宜召開大會。

第十八條

締約國在簽署批准書或加入書時可聲明雖接受本公約，但不就其全部或部分殖民地、受保護國、在其宗主權或委任統治下的領土

承擔任何義務；在此情況下，本公約不適用於聲明內列舉的地方。

嗣後，締約國可隨時就其擬將本公約適用於上款所指聲明內列舉的全部或部分地方的意願通知國際聯盟秘書長；在此情況下，本

公約自國際聯盟秘書長收到有關通知書起九十日後適用於該通知書內列舉的地方。

締約國可隨時聲明擬將本公約終止適用於其全部或部分殖民地、受保護國、在其宗主權或委任統治下的領土；在此情況下，本公

約自國際聯盟秘書長收到有關聲明起一年後不適用於該聲明內列舉的地方。

本公約一經生效，應由國際聯盟秘書長予以登記。

上述全權代表簽署本公約，以昭信守。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於日內瓦制定本公約正文一份，其將交存於國際聯盟秘書處檔案庫，經鑑證副本將分送所有參加本次會議

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

（簽字從略。）

 議定書

在簽署以今日為所註日期的、就解決支票若干法律衝突公約之際，具名於下方且經適當授權的代表，協定如下︰

甲

凡未能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前交存有關本公約的批准書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須自該日起計十五日內向國際聯盟秘書

長通報，以說明有關批准的情況。

乙

如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尚未實現第十四條第一款所定本公約生效的條件，國際聯盟秘書長將召集已簽署或已加入本公約的國

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舉行會議，以審視有關情況及研究倘應採取的因應措施。

丙

締約國應彼此通報各自為落實本公約而於本國頒布生效的法律規定。

上述全權代表簽署本議定書，以昭信守。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於日內瓦制定本議定書正文一份，其將交存於國際聯盟秘書處檔案庫，經鑑證副本將分送所有參加本次會

議的國際聯盟會員國及非會員國。

（簽字從略。）




